



	玉发改许可〔2025〕65号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人民东路533号、449号旧大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楼栋修缮)改造实施方案调整的批复

玉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报来《玉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调整人民东路533号、449号旧大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楼栋修缮）改造实施方案的函》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我委于2025年6月3日以玉发改许可〔2025〕58号批复人民东路533号、449号旧大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楼栋修缮)改造实施方案。根据项目业主申请，按照房屋实际现状及住户需求，对部分因场地条件限制无法实施的内容进行调整。我委原则同意《人民东路533号、449号旧大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楼栋修缮）改造方案》（调整版）。

二、项目代码：2502-450900-04-05-875510。

三、项目地址：人民东路 533号、449号旧大院。

四、项目业主：玉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五、改造规模及主要内容：本项目拟对市委市政府旧大院老旧小区共69栋住宅楼（1145户）进行改造。

(1)建筑改造及相关附属工程:修补屋面防水及隔热层6217平方米，翻新外墙20143平方米，翻新楼梯间墙面19684平方米，翻新楼梯间顶棚7890平方米，翻新楼梯间涂料踢脚线1178平方米，安装1.2米高不锈钢栏杆1108米，楼梯生锈铁栏杆刷防锈漆2408平方米，更换楼梯木扶手2162米，更换屋面楼梯门94个及建筑改造相关工程。

(2)排水改造及相关附属工程:更换排水管686米及相关工程。

(3)电气改造及相关附属工程:更换楼梯间灯具908套，更换楼梯间电线29959米，更换线槽7066米，更换配电箱96个，更换电表944个及相关工程。

六、项目估算总投资和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1374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141.37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30.85万元,基本预备费101.78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小区业主及建设单位自筹资金等多渠道筹措解决。

七、工程招标管理：请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财采〔2021〕61号）等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详见招标核准意见表。

八、自本文印发之日起,原《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人民东路533号、449号旧大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楼栋修缮)改造实施方案的批复》（玉发改许可〔2025〕58号）及相关内容停止执行。

请据此批复尽快开展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和报批工作，项目业主应严格按照资金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细化设计、投资、安全生产、施工组织等各项方案，严格控制工程投资，项目具备法定建设条件后方可开工建设，所需建设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严禁以债务性资金代替财政资金不得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严格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做好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管理，确保质量安全。其他未详事项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

附件：招标核准意见表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7月15日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7月15日 印发


附件：

招标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人民东路533号、449号旧大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楼栋修缮)
	名称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
	
	
	
	
	
	
	核准

	设　计
	
	
	
	
	
	
	核准

	监　理
	
	
	
	
	
	
	核准

	建安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财采〔2021〕61号）等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及项目业主申请意见核定本工程招标具体方案。

2025年7月15日



PAGE  
- 4 -

